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
湖教科〔2007〕4号

湖州市教科所关于做好兼职教科员推选工作通知

各县（区）教科所，有关人员：

根据湖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教育科学研究员聘用办法（试行）》的通知（湖教科〔2007〕39号），现将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教育科学研究员聘任前的推荐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1．中级以上职称、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热爱热心教科研工作，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热情为一般教师提供帮助的服务精神，为人处事公正、公平，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熟悉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业务，信息技术能力较强，掌握省、市教科研有关的政策规定。

3．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论素养，较高的教育科研素质，近五年内实际承担市及以上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并完成结题任务，获得市一等、省三等及以上教科研优秀成果奖，或在省及以上教育刊物发表高质量论文，或获得市及以上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4．具备较强的教科研指导能力，近五年来有多次开设一定规模的教科研讲座、接受教科研管理部门课题研究方案论证、开题论证、中期指导、结题鉴定、教科研论文（成果）评选的经历。

二、推荐范围

1．本市范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学研究机构、县（区）教科研机构具备条件的在职教科研骨干人员。

2．具备条件的现任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教科室负责人、教科研骨干教师。

3．在湖高校及其他机构具备条件的有关人员。

三、推荐程序

按照市、县（区）教科所组织推荐、个人申请、所在学校（单位）同意的基本原则进行。市、县（区）教科所在对所辖范围有关人员基本情况初步了解基础上，与被推荐对象所在单位（学校）取得联系以后，布置推荐对象填写《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教科员申请、审核表》（附后，可通过市教研科研网下载：www.hujys.net），经所在单位（学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2007年5月20日前报县（区）教科所（市级单位及所属学校直接报市教科所），县（区）教科所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5月底前集中报市教科所。

四、其他事项

各县（区）教科所应在所辖范围基本符合条件者中择优推荐，各县（区）推荐数额控制在10人以内。聘任工作的未尽事宜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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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教科员申请、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所在单位
	
	职务
	

	专业特长
	
	职称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五年来实际承担市及以上教科课题研究情况


	

	五年来指导教科研的经历


	

	所在学校（单位）意见
	            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县（区）教科所意见
	             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聘用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县（区）教科所根据需要复制；2．“五年来实际承担市及以上教科课题研究情况”和“五年来指导教科研的经历”两栏目分别根据“推荐条件”第3、4条要求填写；3．本表需电脑填写，表式可在市教研科研网下载：www.hujys.net；4．本表填写后一式一份，于5月20日前交所在县（区）教科所（市属单位学校直接交市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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